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0年度臺北兒童月--「歡樂Smile 夢想Fly」系列活動

大會主題標誌設計比賽實施計畫
一、目的：為鼓勵兒童積極參與慶祝兒童節各項活動，並發揮其創造力，以大會主題為主設計標誌，以掀起兒童節慶祝熱潮。

二、主題：「2011臺北兒童月－歡樂Smile 夢想Fly」。
三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。

四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南港區玉成國民小學。

五、對象：本市各公私立國民小學學生。
（一）初小組：一、二、三年級學生。
(二) 高小組：四、五、六年級學生。

六、規格

（一）規格：如附件一，橫式黏貼於八開圖畫紙上（無須另行裁剪）。

（二）標誌圖案以十五公分見方為範圍，色彩形狀不拘。

（三）標幟的圖形及顏色，請以簡要的文字說明其涵義。

（四）以彩繪或剪貼的平面方式呈現；亦可電腦繪圖並列印出來，且依規格呈現作品（如電腦繪圖請附電子檔）。

七、收件

（一）各校可將大會主題內涵融入美勞教學，並經校內初選後，各組(初小組、高小組)擇優十至十五名參加。

（二）收件日期：100年1月21日起至100年2月24日（星期四）截止。

（三）收件地點及方式：
1.放置於臺北市南港區玉成國小聯絡箱(072)
2.親送至本校學務處（臺北市南港區向陽路31號）。電話：
2783-6049＃131（聯絡人：訓育組長趙于琇）。
3.郵寄至本校學務處，地址與收件者同上，郵遞區號：115，
郵寄者收件日期以郵戳為憑。 
八、評審

（一）由主辦單位聘請評審委員評審，評審方式由評審委員會另訂之。

（二）評審日期：100年2月25日（星期五）。
（三）主辦單位將於100年3月1日（星期二）在玉成國小網站公佈得獎名單。

九、獎勵（各組分別選出）
（一）特優三名，頒發獎狀乙幀、獎品一份（指導老師敘嘉獎兩次）。

（二）優等五名，頒發獎狀乙幀、獎品一份（指導老師敘嘉獎乙次）。

（三）佳作三十名，頒發獎狀乙幀、獎品一份。

（四）獲獎名額得由評審委員視作品水準酌予增減。

（五）特優作品將從中挑選最適合兒童節主題之作品，作為本年度兒

童節系列活動之主題標誌LOGO。
 (六) 頒獎及展覽配合臺北市兒童節慶祝活動辦理，將另行通知。
十、附則

（一）應徵作品及說明均不得呈現校名與作者名稱。

（二）應徵作品應為個人創作，集體創作不予評選；且不得抄襲或引用現有資料，如侵犯他人著作權，其責任由作者自行負責。

（三）應徵作品一律使用附件之表格（可自行影印，紙材可更換）。

（四）應徵作品由本會運用，不另行退件。

（五）入選作品著作權同意歸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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